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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階段資源班間接服務實施現況之探討 
蔣昀希 

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 

 

一、前言 

教育部為了推行「融合教育」，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在普通班與一般學生一起

學習，自民國 86 年於國民教育階段設立不分類資源班（洪儷瑜，2014），但高中

階段資源班直到近年來才逐漸普及，晚了國中小近二十年之久（黃柏華，2012）。

然而國中畢業生、家長是否了解高中資源班之運作模式？國中升高中之轉銜會議

上，經常會聽到許多新生家長或國中特教教師詢問「高中是否還像國中一樣，如

果孩子跟不上原班的學習，可以抽離至資源班上國文課、英文課？」 

可能因為名為「資源班」，傳統上大家可能會覺得就是將跟不上原班的特殊

生抽離出來到另一個班級學習。然而這種直接服務之教學模式主要多用於國中、

國小資源班，高中資源班學科教學的「直接服務」只占一部份，反而是「間接服

務」佔有較國中更高的比例。本文即欲探討高中資源班之間接服務實施現況。 

二、高中資源班之間接服務之背景與法源 

資源班教師除了替特教生上課之外，還須針對學生的障礙類別和個別需求調

整服務內容，包含課程設計與教材教法調整、輔具及專業資源引介、轉銜輔導與

追蹤、為全校親師生特教諮詢、身障學生個別輔導等。這些服務無法透過直接授

課達成，卻對特教生的學校適應非常重要。Schneider、Schneider 和 Endre（2021）

提到美國伊利諾州的特教服務包含直接教學和間接服務（諮詢、專業發展、學生

輔導、評量及相關服務）兩大類。2021 年 4 月 16 日教育部公布的「國立高級中

等學校辦理身心障礙分散式資源班實施要點」指出，資源班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包括直接教學及間接服務，包括需求評估與處理、個別晤談與指導、諮詢服

務、入班觀察及其他特殊教育相關服務事項。間接服務得採不固定時段實施，每

學期內，平均每週以八節為限。這項法案宣告間接服務在高中資源班服務的重要

性。 

綜上所述，只要是為了幫助個案為目的，不論直接服務個案本人，或是服務

個案有關之相關人士，皆可稱之為間接服務，並納入高中資源班教師的基本教學

節數。 

為何各教育階段都有執行間接服務內容，卻獨有高中階段將其正式納入基本

授課節數將近一半的比例？隨學生年齡的成長，特教生需要間接協助之需求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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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於直接被照顧的需求；加上到高中職階段在教育目標、學習內容的專精、行

政編制與課程規畫上之差異，故高中資源班除非個案學習狀況問題顯著弱後同

儕，否則較少像國中資源班一樣特別抽離學生進行學科診斷與補救，更著重在間

接服務之提供（江明曄，2000；林怡慧，2005；林素貞，2006；謝佳男，2000）。 

三、高中資源班之間接服務之項目探討 

(一) 針對特殊生進行需求評估並給予相關資源 

高中資源班教師可以透過轉銜會議及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了解個案的需求，

統整相關行政人員、任課教師、家長與導師之相關意見及需求，擬定個別化教育

服務計畫和安排相關特教服務。例如：特殊考場的安排、輔具的申請、專業團隊

治療服務、轉銜服務、正向行為支持計畫等。 

根據 109 年 7 月修訂的《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九條，個別化教育計畫之

訂定「應」邀請學生家長及學生本人參與。高中生因為生理心理更加成熟，故資

源班教師在學生在需求評估上，更鼓勵個案參與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提出需求及

在校生活所遇到的問題。這樣的訓練讓個案學會主動解決問題，替升學或就業準

備。 

(二) 針對特殊生進行需求評估並給予相關資源 

高中生因身心狀況比國中更加成熟，更注重個人隱私，故高中教師晤談特教

生大多採個別進行。時間上，個別晤談時間上依照「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身心

障礙分散式資源班實施要點」規範，可採固定或不固定方式。內容則大多為針對

學習和生活適應議題為主。 

由於高中資源班教師不見得具有學科專長，較難實施學科知識上的直接教學

（卓曉園、詹士宜，2013），故高中資源班教師在進行個別學習指導時，比較少

直接教導學科，而是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

程綱要》進行「學習策略」課程，像是用字根法背單字、用表格整理筆記協助記

憶、避免漏字跳行之閱讀及考試技巧等。 

由於高中特教生常遇到自我價值感低落、人際關係等心理議題，而且在學科

很少抽離的情況下，留在原班的時間增加，學生的情緒行為問題對原班有更直接

的影響，加上青春期是精神疾病好發的時期，因此高中特教教師普遍認為「輔導」

為工作內容中最重要之項目（卓曉園，詹士宜，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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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入方法上，除了個別晤談之外，行為功能介入計畫也是高中資源班教師

另一個重要的服務項目。2012 年修訂的《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將行為功能介入

計畫（Behavior Intervention Plan）納入具情緒問題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中。透

過行為功能介入計畫，特教老師可以了解學生問題行為背後發生之原因，並建立

正向行為，或是預防問題行為發生，以減少教學現場之危機狀況。例如：遇到挫

折會在班上大哭的自閉症同學，協助其建立書寫心情記事簿的習慣。逃避體育課

的學生，透過安排小天使協助的方式，協助其穩定情緒。透過晤談與輔導，可以

教導個案適應環境的能力，提升環境對個案的包容度，讓融合教育的實施更順利。 

(三) 諮詢服務 

高中特教教師提供諮詢之對象包含教師及家長、校內其他行政人員。內容包

含有關特殊教育鑑定安置、教學評量、升學就業、生活適應、資源連結、情緒問

題、行為問題等相關建議與問題討論。國內許多文獻指出國中小資源班教師認為

最重要的角色多偏重於診斷、鑑定與教學等直接服務，而諮詢或與普通班教師合

作等間接服務則相對比重較少（王振德，1988；林家瑜，2005；藍祺琳，1997）。

反之，高中課業更加艱難，特教教師大多轉換為提供普通班任課教師諮詢的角色，

並協助普通班教師修正策略或進行協同教學（謝佳男，2000）。例如：班上有位

過動症學生經常為了引起他人注意力不斷講話，特教教師可以建議任課老師採取

以下策略：削弱個案之注意力、調整座位、穩定用藥、安排同儕協助提醒規則、

建立正向獲取注意力的行為等。 

資源班是校園裡普通班教師面對特殊生問題時的最佳資源。諮詢可以創造更

正向的學習環境，讓特教生有更多機會受到他人的協助，在融合環境下與同儕互

動。 

(四) 入班支援 

除了上述之服務，特教教師也可以進入特教生安置的班級協助其學習。入班

支援主要可分為入班宣導和入班協助兩種模式。 

1. 入班宣導 

入班宣導為導師與特教教師討論評估後，挑選一個最佳介入的時機點來實施

宣導活動。透過特教教師進入班級利用簡報或講述及活動之方式，帶領班上同學

了解個案之行為問題或病因及處遇。（蔡雅蕙、莊易燁，2021） 

入班宣導不僅傳達觀念與知識，也是意見的交流和討論。在宣導過程中，特

教老師傾聽學生的意見並給予回饋，班上同學更能感受到老師公平合理的對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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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他們解決問題，避免導致普通生與身心障礙學生產生對立。 

2. 入班協助 

針對某些嚴重個案，特教教師可以進班觀察，提供給任課教師建議，或是幫

個案申請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由助理人員入班陪同個案上課，協助個案之生活自

理或課程學習。此外，許多助理員本身沒有特教背景，所以訓練助理員也是特教

教師的任務。 

徐玉琴（2019）指出，透過特教助理員的進駐，讓個案之生活自理或情緒穩

定度能提升，能夠避免老師進行教學時，花過多人力處理個別狀況，也能讓個案

受到的特教服務更周全。 

四、高中資源班之間接服務實際運作之優點與限制 

(一)  間接服務之優點 

高中特殊教育間接服務具有時段安排之彈性，可以採不固定式課表，相較國

中固定抽離學科之方式有相異之處。舉例而言，有的高中個案僅在段考前因緊張

而焦慮，需要找特教教師晤談，學期中的其他時段則可以適應原班學習。另外，

有些個案則因為在意曝光自己在原班是特教生的身分，希望在社團或是其他跑班

時段來找特教教師進行一對一晤談。像這樣特教需求強度較低、在意同儕眼光的

學生在高中現場佔有相當比例，間接服務的不固定時段晤談恰好能滿足此類學生

的需求。 

(二) 間接服務之限制 

儘管間接服務可納入教師鐘點，但不同於傳統的課程教學，其多元的執行模

式也造成校內行政管理上的困難。具體而言，一般教師的授課可由行政巡堂監督

執行狀況，然而間接服務模式當中的「諮詢」雖納入授課鐘點，卻是透過電話、

通訊軟體等媒介進行一對一的溝通，行政端很難查核實際執行的狀況。有鑑於此，

目前已有主管機關制定間接服務時數紀錄表，並要求特教教師執行間接服務時數

後要確實記錄內容，並陳核校內主管，以便管理。 

五、結語 

高中特殊教育間接服務具有時段安排的彈性，也有需求評估、晤談輔導、諮

詢服務、入班支援等多元的執行方式。間接服務的落實，讓幫助個案的人不僅只

有特教老師，還擴及整個正向環境之營造，讓導師、任課老師、同儕等也都了解

並能協助個案。此外，彈性課表可針對個案之特殊需求調整服務時段，及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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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或其相關人員必要的支持，協助學生適應高中普通班環境。最後，納入教師

基本服務鐘點則讓高中特教教師執行間接服務之方式更明確。 

目前國內特教間接服務之執行相關文獻仍少，研究者就未來研究方向及教學

實務提供下列三點建議： 

1. 2020 年教育部才正式將間接服務納入法規，間接服務是否已經落實於教學現

場值得探討？高中生畢業後馬上面臨接軌大學生活或就業，如果高中特教老

師僅實施直接教學，個案將如何適應大學後完全沒有直接教學，甚至就業後

沒有特教服務的狀況？有鑑於此，筆者建議間接服務模式之執行納入地方教

育評鑑之指標。 

2. 間接服務模式執行過程中，現場教師遭遇哪些困難？間接服務模式中，特教

老師需要和個案相關人員頻繁地溝通。老師的角色從傳統的課堂教學，轉化

為溝通協調、制定行政流程與和跨處室合作等類似學校行政人員的角色。過

去特教師資的培育僅強調各障礙類別的教材教法，建議未來也可以加入行政

流程的介紹和溝通協調能力的培養。 

3. 高中間接服務模式，個案一對一輔導的狀況取代傳統團體教學，特教教師是

否具備足夠的輔導知能？建議教育主管機關透過研習、工作坊等型式，增進

教師的輔導知能，以利間接服務的落實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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